
法治社会A4 2021 年 6 月 11 日 星期五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章炜 E-mail:fzbfzsy@126.com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杨莹莹

本报讯 在丈夫住院治疗期间，

妻子将丈夫遗弃在医院， 直至孤独病

死。 而在丈夫死亡后， 她仍拒不办理

相关手续， 还将丈夫养老金占为己

有， 至案发共冒领 27万余元。 日前，

由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钱某

诈骗、 遗弃一案在闵行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 法庭将择日宣判。

去年 7 月， 在一次人口普查中，

闵行区某小区居委会发现钱某丈夫王

先生的居住信息存在异常， 钱某冒领

养老金的情况才露出了马脚。

事情还得从 2009 年 12 月说起。

当时， 王先生因脑梗塞等病被钱某送

至医院住院治疗。 在住院期间， 钱某

等家属与医院产生医疗纠纷， 并向法

院提起诉讼， 尽管经过两次诉讼， 法

院均作出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

但钱某仍借着医疗纠纷的理由， 多次

拒绝来院探望王先生， 并拒绝处理医

药费及停尸费的相关善后事宜。 根据

医院方说法， 直至今日， “钱某还有

4万块费用没有支付”。

钱某明知王先生已在医院身亡

后， 却照常领取着王先生的退休金。

经合计， 从 2015 年至案发， 钱某冒

领的退休金有 27万余元。

2020 年 12 月 9 日， 当地派出所

民警根据线索得知户籍人员王先生在

2015 年 8 月死亡， 但至今未办理死

亡证明， 且该人员的退休工资卡内的

退休金每月被人冒领涉嫌诈骗。 侦查

机关经审查， 于同年 12 月 14 日对本

案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 并传唤犯

罪嫌疑人钱某到案。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尽管钱

某否认自己知晓王先生已经去世的事

实， 但根据相关证据及证人证言都表

明， 钱某明知王先生已经死亡， 不去

医院办理死亡证明、不领回遗体，冒名

领取王先生的退休金共计 27 万余元，

钱某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同时，犯罪

嫌疑人钱某对患病无独立生活能力的

丈夫王某，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

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 根据刑法第二

百六十六条、二百六十一条的规定，被

告人钱某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 遗

弃罪。 法庭将择日宣判。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昨天下午， 上海市

公安局刑侦总队缉毒处会同文保

分局在上海戏剧学院举办了主题

为“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禁毒

宣传进校园活动， 此次活动上海

警方采取捐赠禁毒书籍、 发放防

毒教育手册、 毒品实物展示、 播

放禁毒宣传视频、 开展禁毒宣传

讲座、 现场知识竞答等多种形式

向在校大学生宣传禁毒知识， 帮

助大学生了解各类新型毒品以及

其危害， 增强大学生防毒禁毒意

识。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缉毒

处积极组织开展了“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禁毒宣传进校园系列

活动， 在全市范围内发起多层

次、 全方位、 无死角的毒品防范

宣传攻势， 着力构建、 深化在校

大学生“防毒拒毒， 从我做起”

的主人翁意识， 让广大学生认清

毒品的危害。 同时， 让广大学生

积极参与到禁毒宣传活动中， 充

分认识到参与禁毒斗争是每个公

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并积极加入

青年禁毒志愿队， 竭尽所能为禁

毒社会化服务作出贡献， 构筑大

学校园拒毒、 防毒的铁壁铜墙。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梦凯

本报讯 日前， 杨浦区一男子将

用完的药瓶随手扔出窗外， 砸穿了楼

下停放的轿车车顶。 目前， 犯罪嫌疑

人孙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杨浦警

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近日， 家住杨浦区沈阳路某小区

的沈先生向杨浦公安分局报案， 称其

停放在小区里的轿车天窗玻璃被从高

空扔下的瓶子砸出了一个大窟窿， 大

量玻璃碎渣散落在车内。 所幸当时车

里没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接报

后， 属地大桥派出所立即派员开展走

访调查。

民警了解到， 沈先生的轿车紧挨

着一幢总高 24 层的居民楼停放， 每

层有 10 户人家。 根据抛物轨迹与大

楼窗户的位置， 民警推断了瓶子抛出

的大致范围。 紧接着， 民警又从被扔

下瓶子的特征着手开展调查， 发现该

瓶子是用于治疗某类皮肤病的喷雾

罐。 根据以上线索， 民警逐层逐户对

相关住户开展排查。

经过反复排摸比对， 最终民警锁

定了居住在该楼内的犯罪嫌疑人孙

某， 并于 5 月 20 日晚将其抓获。 到

案后， 孙某对其高空抛物的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 据其交代， 自身患有皮肤

病， 需每日喷涂药物， 案发当日， 在

将喷雾用完后， 自己为贪图省力， 便

将空的喷雾罐直接从窗口扔下， 恰巧

将沈先生停放在楼下的轿车砸坏。

公 告
上海泉君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小涌：

本局于2021年04?29?受理王

建建的工伤认定一案， 现本局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嘉定人社受

（2021）字第1393号《工伤认定申请

受理决定书》、嘉定人社受（2021）字

第1393号《提供证据通知书》。 请你

公司自公告送达之?起15?内与本

局联系， 并提供事故经过等相关证

据材料（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天视作送达），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

供证据， 本局将根据所掌握的证据

材料作出工伤认定结论。联系电话：

59926620 陈老师

上海市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刘萍 姜叶萌

虽然知道搭建鸽棚对邻居生活

造成了极大困扰， 主人却不主动试

着处理好邻里关系， 只以一句“我

对鸽子有感情” 拒绝拆除鸽棚。 不

胜其扰的四户邻居无奈将鸽棚主人

老于告上了法院。 败诉后， 老于仍

拒绝拆除鸽棚。 近期， 上海市虹口

区人民法院经过两次强制执行， 终

将困扰居民生活十余年的鸽棚拆

除。

“任性”养鸽，邻里不胜其扰

老于今年已七十有余， 平生最

大的爱好就是饲养鸽子。 2004年置

换到三楼新房后， 老于就在南阳台

搭了鸽棚， 鸽子多的时候有 30 多

只。 当一楼的住户看着天井里落满

难以清洗的鸽粪， 二楼的孩子因鸽

毛诱发哮喘， 四楼的老人因鸽子

“咕咕叫” 整夜整夜无法入睡……

大家没法忍受了， 纷纷找到了居委

会和物业， 要求解决矛盾， 让老于

拆除鸽棚。 然而， 老于的态度很坚

决， 不拆！

忍无可忍的四户邻居将老于告

到了上海虹口法院， 要求老于将阳

台上的鸽棚拆除。 法院经审理认

为， 老于在自家阳台搭建鸽棚并饲

养信鸽， 妨碍和影响了四邻的正常

生活环境和居住安宁。 尽管老于抗

辩饲养鸽子为个人爱好且鸽棚搭建

于自家房屋之内， 但其行使权利应

当在合理的限度内， 不得侵害或限

制相邻方的权利。 最终， 法院判令

老于拆除鸽棚。

“持证”做“挡箭牌”

判决生效后， 一楼的陈某见老

于丝毫没有履行的意思， 只得向上

海虹口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得知这

一消息的老于根本不在乎， 在接到

了两张传票后， 老于来到了法院。

“法官， 我觉得法院判我拆鸽

棚是没道理的， 所以我不履行。”

“为什么没道理？” “我是上海信鸽

协会的会员， 我还持有信鸽协会颁

发的鸽棚合格证， 你说我为什么要

拆？”

执行法官耐心劝导： “《上海

市信鸽活动管理规定》 规定， 本市

实行的是文明和谐、 有利于市容环

境优美整洁的养鸽政策。 但你养鸽

时非但没有遵循与邻居和睦相处的

原则， 还影响市容环境、 引发邻里

纠纷。 如果你说的合格证是真的

话， 我们将会向上海信鸽协会和上

海体育行政部门反映， 建议他们实

地指导， 履行管理和监督职责。”

一周后， 老于来电表示已拆除

鸽棚。 执行法官上门查看， 发现鸽

棚已拆除， 但有 5 只鸽子养在鸽笼

里。 执行法官征求邻居陈某的意

见， 陈某表示认可鸽子养在鸽笼

里， 同意案件执行完毕。

然而， 数月后， 老于又偷偷地

将鸽棚搭了起来。 事情很快被四个

邻居发现， 在讨说法未果之下， 四

人共同向上海虹口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要求老于拆除鸽棚、 鸽笼。

当执行法官再次上门时， 老于

终于拿出了“杀手锏”， 即信鸽协

会的会员证及鸽棚合格证， 坚称合

法拥有鸽棚， 不会轻易拆除。 执行

法官严肃地告知， “有信鸽证也不

能以此为由损害相邻方的权益， 生

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必须得到履行。

上次你拆除了鸽棚， 现又重新搭

建， 法院将依法严格执行。 如果拒

不履行， 法院将采取罚款、 司法拘

留等强制措施直至追究拒执罪。”

经过执行法官释法， 老于最终表示

将尽快履行。 几天过后， 老于表示

已拆除鸽棚、 鸽笼。 对此， 申请执

行人予以确认。 至此， 案件执行完

毕。 （以上当事人均系化名）

养鸽扰邻，“持证”也照拆！
执行法官：有信鸽证也不能损害相邻方权益

禁毒宣传进校园 青春路上不“毒”行
上海警方举办禁毒宣传进校园系列活动

港城路上悄然消失的“猪肝红”
浦东：推动外高桥地区集卡交通综合治理取得实效

老太冒领亡夫养老金27万
检察机关指控犯诈骗罪、遗弃罪

杨浦警方又抓一高空抛物男子
药瓶砸穿轿车顶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说起外高桥地区， 很多人的

第一印象就是道路上无处不在的

集卡以及拥堵。 毗邻居民区的港

城路更是“声名远扬”， 这条总

长度 5.3 公里的道路， 沿线分布

有 13 家物流企业， 长期聚集大

量装卸货集卡车辆， 由此衍生出

的大量环境、 噪音、 安全等次生

问题令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每每

出门面对的都是导航上令人抓狂

的“猪肝红”。

4 月 15 日， 副区长、 浦东公

安分局局长徐长华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工作，

组织开展了为期 2 个月的港城路

沿线集卡违停集中治理行动， 而

悄然消失的“猪肝红” 便是显著

的成果。

4 月下旬， 徐长华连续两次

来到外高桥地区进行全面调研，

一份“良方” 很快被开具出来。

设置机非硬隔离、 漆划黄

线、 增加指示牌、 添设电子警察

……港城路面貌在几天内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路边那条 5.6 公

里长度的禁停黄线尤为亮眼， 与

此同时警方还联合路政、 规建、

城管等相关部门展开行动， 一方

面对沿线绿化、 无证摊位等进行

清理， 优化港城路沿线路政设

置， 确保集卡司机无法违停、 不

敢违停； 另一方面， 持续对港城

路沿线集卡违停开展集中整治，

并辐射至外环线跨线桥、 港迎

路、 江心沙路等周边道路， 同时

保持常态化 26 名警力 24 小时固

守， 确保沿线道路畅通、 黄线路

段及公交站点范围无违停车辆，

沿线物流堆场集卡规范进场。

每日进出集卡达 3.5 万辆次、

约 4000 名司机居住……由于停

车资源匮乏， 物流堆场聚集又毗

邻居民区的港城路成了集卡司机

们理想的“临时停放场”。 于是，

开辟纳入官方管辖的真正“临时

停车场” 被提上了议程。

警方很快就注意到了港城路

975 号这块占地 30 亩的平地。 在

高桥镇政府的协调下， 这块平地

被重新修整后向排队集卡开放，

由堆场统一发放号牌， 按号牌次

序提前通知、有序入场，从而避免

大量集卡拥堵在堆场门口， 同时

疏导部分集卡至周边停车场进行

分流。 当然，这块可容纳 120辆集

卡的平地只是应急， 周边另外两

个总计可停放 1500 辆集卡的大

型停车场正在筹备中， 正常情况

下基本能满足平时停车需求。

警方陆续上门走访外高桥地

区 55 家堆场， 与他们“约法三

章” 逐一签订了承诺书， 开出了

加装反光镜等安全菜单。 此外，

针对堆场门前监控覆盖存在“缺

失” 以及进出堆场车辆规范行驶

监管存在“真空” 的情况， 警方

率先发动港城路沿线 21 家物流

堆场， 100%完成门前视频监控及

“本地或云端储存” 的自主安装

工作。

截至目前， 港城路东段 （双

江路-?杨北路） 占道集卡已由

原先占用三根车道， 缓解为仅占

用一根车道有序排队入堆场， 排

队时长从平时 5 小时、 峰时 8 小

时甚至过夜压缩至 1 小时； 毗邻

居民区的港城路西段 （双江路-

长江路隧道口）， 集卡违停现象

基本消失， 外高桥地区交通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 辖区居民与集卡

司机群体的出行安全、 合法利益

得到保障。

市公安局领导向大学生赠书 记者 汪昊 摄


